
汕 尾 市 财 政 局 

汕财预函【2017：|1号 

关于批复2017年度单位预算计划的函 

市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已经批准市级2017年预算草案，现木 

据市级部门预算草案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批复你单位2017年 

度预算收支计划（详见附表〕。 

2017年编制预算计划按照"增收节支，量入为出"的原则， 

在保工资、保运转的前提下，结合新的政策编列各单位的收支预 

算计划，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2017年市级行政事业单位预算计划的人员支出和公务费 

：2016年12月份编制内实际到位人数编列，在2017年的预算 

计划执行中，人员支出和公务费按单位实际到位人员核拨经费， 

年终按实际支出数结算。年度执行中因增人增资需要追加预算计 

划的，请向市财政局有关主管科室办理（须附市编办及人力资源 

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审批材料〉。 



二、后勤服务人员及城管协管员、辅警、政府专职消防员、 

司法辅助人员包干经费，由用人单位根据市政府或编办有关文 

件报市人社部门审核后送财政部门拨付经费。 

三、预算内和财政专户资金、政府性基金项目支出〔列入单 

位部门预算的专项经费）实行综合管理。属单位职能工作经费的， 

由财政业务主管科室根据单位实际工作需求审核后分3-4次拨 

付。属设备购置、维修、修缮、工程建设等项目资金，全部列 

入项目库管理，按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〈汕尾市财政局市级财政 

资金项目库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〔汕财预〔2015〕 82号)规定办理， 

由各单位按实际需要向市财政局提出用款计划书面申请，按程 

序报批后拨付。已安排资金的项目原则上不再办理追加支出指 

标，项目在年度执行中没有实施或结存的资金，由我局根据实际 

情况予以调整安排或收 0 

四、列在政府公共支出的专项资金项目，由财政业务主管科 

室预通知各单位主管部门，属单位职能工作经费的由各单位按 

实际需要向市财政局提出用款计划书面申请，按程序报批后拨 

付。属设备购置、维修、修缮、工程建设等项目资金，全部列 

入项目库管理，按《汕尾市财政局市级财政资金项目库管理办 

法》规定办理，项目资金由各单位按实际需要向市财政局提出用 

款计划书面申请，按程序报批后拨付。 



月300元的标准计算， ？水 月核拨-

六、 七大节日津贴以春节、国庆两个时点按单位实际到位人 

数发放，超过时点的不再补发；住房公积金以2016年12月份 

工资总额(含公务交通补贴）的12^为计算标准，全年分四次核 

拨，不因人员工资变化而进行调整。单位人员出现增减变化的， 

每人每月按700元作为计算标准进行核增核减。 

七、 根据有关规定需纳入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管理的项 

目资金，按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有关规定办理。 

八、 在年度预算支出计划执行过程中，对因需要一次性追加 

经费的单位，按实际拨款数追加单位的预算计划。 

九、 根据财政部财预|：2016〗143号的要求，2017年各单位部 

门预算（含电子表格和情况说明）和"三公经费"请按国家和省 

等相关政策规定，自批复之日起二十天内在汕尾市党政信息网站 

向社会公开。 

十、各单位要根据批复的预算计划，坚持量入为出，勤俭节 

约的原则，妥善安排好2017年各项支出指标。 

特此函告。 

附件：2017年部门预算单位收支预算表（电子表格） 

2017年部门预算单位基本情况说明〔公开）模板 

她,辦艤 


